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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诈骗罪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罪名，学界关于它的很多重要问题仍然

存在争议，本文旨在把这些问题论述清楚，以求得对诈骗罪的准确认定。 

关于诈骗罪的共性问题，本文的结论有：财产性利益也是诈骗罪的

行为对象。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具有合理理由的占有”。诈骗罪能够

与盗窃罪想象竞合。对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本文着重论述了“处分性

要件”和“财产损失要件” ---对于处分性要件，笔者坚持意处分思必要

说，但对处分意思的内容进行了缓和的理解；关于财产损失要件，本文

借鉴了日本学者的财产是作为“目的达到手段”予以保护的学说。至于

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区别，笔者指出两者间的区别在于第三人是

否具有处分受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关于第三人处分权限或地位的来

源，本文在评述各种学说之后，仍然采取了张明楷教授的综合说。  

关于三角诈骗，本文着重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对于信用卡恶意透支，

笔者得出了其属于二者间诈骗的结论。对于区间逃票行为，笔者借鉴了

日本学者的“下车车站标准说”。对于无钱食宿，学界并无歧见。对于猜

中他人银行存折密码取钱案，笔者认为其属于三角诈骗。对于诉讼诈骗

是否属于三角诈骗的争论，笔者赞成处于少数说地位的否定说。  

 

关键词：诈骗罪；三角诈骗；诉讼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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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 as a basic charges of criminal law , many important issues of fraud 

remains controversial in the criminal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se 

questions clearly, in order to achiev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fraud.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bout common questions of fraud are: property interest 

is also object of fraud. The law-protected interests of fraud are "reasonable- grounds 

possession." Theft and fraud can co-exist by the same behavior. As elements of frau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ispositive element" and "element of damage to property 

requirements" --- for the dispositive element, I insist that the meaning of deposition is 

necessary , but broad comprehension is required about it ;as to element of property 

damage,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opinion of a Japanese scholar who thought property 

was protected as "a mean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 A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aud and indirect theft , I point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whether the 

third person has permission to dispose of the victim’s property, and about the source 

of disposal authority or status of the third party, this paper reviewed various theories, 

then ,I still adopted an integrated theory which is said by Professor Zhang Mingkai . 

About Three-cornered fraud,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For credit card malicious overdraft, I think it belongs to ordinary fraud . For the 

interval fare evasion , the author draws on "the standard of getting off the last station" 

proposed by a Japanese scholar. For pay-no-money accommodation, there are no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For getting money by using other’s bank 

account , I think it belongs to three-cornered fraud. For fraud lawsuit , I do not think it 

belongs to three-cornered fraud, and this opinion is the minorit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  

 

Key words: Fraud; Three-cornered fraud; Fraud law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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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前   言 

作为常见罪名的诈骗罪也有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诈骗罪的行为对

象是否仅限于“财物”？诈骗罪与盗窃罪能够竞合吗？如何理解诈骗罪构

成要件中的“处分”和“财产损失”？三角诈骗和盗窃罪间接正犯怎么区

分？某些典型案例一贯被认定为三角诈骗是否确定合理？只有对这些问题

都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准确地认定诈骗罪。本文分以下四章行文。 

第一章“诈骗罪的基本问题”。在这一章，本文论述的内容为：第一，

在探讨关于诈骗罪的保护法益的诸种学说之后，得出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是

“具有合理理由的占有”。第二，与学界通说相异，笔者认为存在诈骗罪与

盗窃罪竞合的情况，并指出这是想象竞合。 

第二章“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这一章，笔者着重论述了对象要件、

处分要件和财产损失要件。关于对象要件，笔者认为财产性利益也是诈骗

罪的行为对象。关于处分性要件，笔者坚持处分意思必要说，但对处分意

思的内容进行了缓和的理解，即只要处分者认识到财物外形上的整体转移，

就可认定处分行为的存在。关于财产损失要件，笔者借鉴了日本学者的财

产是作为“目的达到手段”予以保护的学说，这种学说比形式的财产损失

说更具合理性。 

第三章“三角诈骗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区分”。在这一章，笔者逐次分

析了主观说、事实的接近说、阵营说、授权说、客观权限+审核义务说和综

合说之后， 终采取了综合说。 

第四章“三角诈骗的类型化分析”。在这一章，笔者分析了信用卡恶

意透支、区间逃票、无钱食宿、猜中他人银行存折密码取钱案和诉讼诈骗

五个典型案例，并认为其中只有中间三者属于三角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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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诈骗罪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 

关于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日本刑法学界有三种学说：本权说、占有

说和中间说。以下对此三种学说分别作介绍。 

第一，本权说。本权是指一切合法占有的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

用益债权、担保质权等。本权说认为，诈骗罪、盗窃罪所保护的法益只限

于具有民法上的权源的占有。①根据本权说，出租人在租赁期限未满前从

承租人那里盗来、骗来租赁物的，分别构成盗窃罪、诈骗罪；出租人在租

赁期限届满后从承租人那里盗来、骗来租赁物的，均不构成犯罪；任何人

从盗窃犯、诈骗犯那里盗来、骗来其所盗、所骗的赃物的，也不构成任何

犯罪。由此可见，本权说的理论基础在于刑法对民法的极端从属，即刑法

对财产法益的保护以该法益被民法所保护为前提条件。但是，坚持刑法对

民法的极端从属是不合理的，对此，张明楷教授提出了四点理由：“第一，

犯罪行为并不是民法与刑法共同规范的对象；第二，刑法并非直接对违反

民事规范的行为给予刑事制裁；第三，刑法具有不同于民法的目的；第四，

刑法比民法历史悠久，并且自古以来就作为第一次规范发挥着作用。”② 

第二，占有说。占有说认为，诈骗罪、盗窃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占有本

身，而占有仅仅是一种事实上的状态。根据占有说，一切以不法手段侵害

占有的行为均构成犯罪（不考虑数额的情况下）。例如，被害人从盗窃犯那

里“盗回”自己所有的财物的，仍然构成盗窃罪，并且，第三人明知是被

害人被盗的而又由被害人“盗回”的物品而予以收买的，构成赃物罪。这

显然是不妥当的，真若如此，便会导致荒谬的结果：同样的物品，由所有

权人直接出卖是正当交易，而从犯罪分子那里转了一手再返回受害人手中

                                                 
①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4. 
②同上，第 641-6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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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赃物了。这种结论恐怕无论是谁也不能接受的。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本权说过于缩小了诈骗罪、盗

窃罪的成立范围，占有说过于扩大了诈骗罪、盗窃罪的成立范围。本权说

的优点在于能够解释事后不可罚的行为，即只有将诈骗罪、盗窃罪所保护

的法益理解为本权，才能解释为什么行为人诈骗、盗窃得手后又毁坏该财

物的，不另外构成毁坏财物罪，而是评价在前罪之中；而这恰恰是占有说

的缺陷，占有说不能解释事后的共罚行为，行为人诈骗、盗窃得手后，由

于只是侵害了他人的占有，而接着又将该财物予以毁坏的，便侵害了新的

法益，于是只能将其以诈骗罪、盗窃罪和毁坏财物罪数罪并罚。当然，本

权说也有缺陷，它不能有效地维护财产占有的秩序，原因在于它不保护没

有民法上的权源的占有；而在这一点上，占有说又走得太远了，它保护一

切占有，从而排除了权利人自救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只能求助于

国家公权力的救济，于是会使得受害人变得“懦弱”。这当然不合适。因此，

也可以说，是否承认私力救济是本权说和占有说的另一大区别。 

经过这一番论述之后，我们知道本权说和占有说都有各自的重大缺陷，

于是中间说呼之欲出。 

中间说是为了调和前述两种学说的缺陷而产生的，其目的在于确保财

产犯处罚范围的适中，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学说。既然如此，它要么偏向

本权说，要么偏向占有说。中间说形形色色，张明楷教授在《诈骗罪与金

融诈骗罪》一书中罗列了十来种不同的中间说，但是，在日本刑法学界

有力的两种中间说是“平稳的占有说”和“具有合理理由的占有说”。“平

稳的占有说”认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在于占有开始阶段的平稳占有，

因而，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段只应排除从盗窃犯人处夺回自己之物的情形，

除此之外，可以说，该说在其他方面与纯粹的占有说并无不同”。①而根据

“具有合理理由的占有说”，不限于从盗窃犯处夺回自己之物这一种情形，

对下述行为，也否定成立盗窃罪：如租赁期限届满后，出租人擅自收回租

赁物的；出借人在借用期限届满后，从借用人处拿回出借物的。可见“具

                                                 
①[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六版)[M].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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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理理由的占有说”比“平稳的占有说”进一步限制了财产犯的成立范

围，而这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张明楷教授认为“诈骗、盗窃等财产罪的法

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

的占有；但相对于本权者，如果这种占有不存在与本权者相对抗的合理理

由，相对于本权者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则不是财产罪的法益”。①这其实

就是“具有合理理由的占有说”。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具有合理理由的占有”。 

第二节  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竞合 

刑法理论将财产犯罪分为取得型犯罪和毁损型犯罪，盗窃罪与诈骗罪

都属于取得型犯罪。一般认为，盗窃罪是行为人违背占有人的意思，以平

和的手段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占有；诈骗罪是行为人捏造事实或隐瞒真相，

使对财物具有处分权限的人陷于错误或维持、加深其错误，从而使其基于

瑕疵的意思交付财物。从受害人的角度来看，盗窃罪完全违背了受害人的

意思，诈骗罪是利用了受害人瑕疵的意思，由是，刑法理论也把诈骗罪称

为“自损型的犯罪”。 

以直观的理性来判断，一个行为不可能同时构成盗窃和欺诈，因而似

乎难以想象盗窃罪与诈骗罪发生竞合的情况。 

盗窃罪与诈骗罪不可能存在竞合正是刑法学界多数学者的主张。例如，

张明楷教授认为“由于诈骗罪的成立（既遂）要求受骗者基于认识实施财

产处分行为，所以，其和盗窃罪是一种互相排斥的关系，而不会发生竞合。

也正是如此，处分行为的存在与否，成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②

台湾学者林东茂也对竞合论提出质疑：“德国不少刑法学者认为，车库案例

中的甲，同时成立盗窃罪的间接正犯与欺诈罪。不过，这个看法会陷入困

境。因为，不在构成要件上清楚地区分窃盗或诈欺，必然要面对竞合论处

                                                 
①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3. 

②同上，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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